
从业领域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 调
查；专利和商标的取得、保护、
和综合管理；专利诉讼；专利
和商标的争端解决；商业秘密
保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知
识产权的调查取证和法律意见
书；反盗版和反假冒；技术转
让合同，许可合同，或产品制
造协议等。

教育

1996，北京大学，化学理学
士，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1997，北京大学，法学学士

2001，范德比尔特大学，化学
硕士

2002，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
院，法学博士

律师执业许可

美国伊利诺伊州执业律师；北
伊利诺伊州地区法院成员；美
国联邦上诉法院成员；美国专
利和商标局注册专利律师。

职业经历

马宇峰律师是美国著名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McAndrews, Held & Malloy的一位合伙
人。

马律师帮助客户保护、执行、以及转让各类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商业秘
密和版权）。与此同时，马律师也积极帮助客户了解中美之间文化和法律体
系的差异，寻求最大程度地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并在中美不同的法律体制
下为客户解决知识产权争端。

从刚起步的公司到财富300强企业，马律师已经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

客户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提供法律咨询和辩护，并积累了丰富的诉讼和非诉讼
经验。马律师的主要客户分布于精细化工，石化，通讯，信息工程，电子，
生物科技和制药，工业电器，以及家电等不同领域。

马律师的日常事务包括：专利侵权和专利有效性的调查取证；出具专利有效
性或侵权的法律意见书；准备和提交专利商标申请文件；专利诉讼；337 调
查；解决商标或域名争端；起草技术转让，许可，产品制造，或和解协议书
；审慎义务调查，等等。

在诉讼方面，马律师已经参与了多宗在美国联邦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
包括在東德州地区法院，南德州地区法院，北伊利诺伊州地区法院，南纽约
州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等。马律师也从原、被告两个方面积累了在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和337调查有关的丰富经验。

2007-2009 年，在一个涉及替代氟利昂的第二代制冷剂R-134a的337调查案（
337-TA-623）中，马律师所代理的被告是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中化集团

麾下四家子公司。马律师和他的团队帮助客户积极应诉，创造性思维，不屈
不挠，为客户赢得了最终胜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后认定原告的专利无
效并认定四家中化公司没有违反337条款。

2008-2010年，在一个涉及生产铸钢铁路车轮的商业秘密的337调查案（337-TA-
655）中，马律师和他所在的团队为原告Amsted工业集团（包括其在中国的两
个子公司）赢得了十年的禁制令。被告包括两家美国公司和两家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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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峰律师
此外，马律师还代理了多宗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专利申诉和干预委员会提出
的上诉案件，并参与了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起的单方或双方参与的法律程序。

在来美国学习法律之前，马律师已在中国学习了知识产权法。因此，马律师
具有通晓中美双方文化、法律和司法体系的优势。马律师发挥这一优势，办
理了涉及中国大陆，台湾或香港客户的众多法律案件。除了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工作以外，马律师还就与商务有关的其他事务为中美企业提供长期的法律
咨询和服务。。

马律师从北京大学获得化学理学士和法学学士双学位后，即于1997年获得台

湾联合报业集团所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学习法律。如同在本科学习期
间一样，马律师在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同时学习了法律和化学，并获得化学
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著作和讲演

应邀讲师，中国知识产权战略，Ocean Tomo 2008 年秋季拍卖和研讨会，2008年
十月

逐渐成熟的中国知识产权法：中国公司赢得了高额专利赔偿金，《企业家法
律顾问》，2008年1/2月刊，第五卷第一册

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知识产权管理》，2007年11月刊（被引用）

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正泰对施内德一案，知识产权法360度，2007年10月10
号

应邀演讲，芝加哥律师协会，芝加哥，伊利诺伊州，2007年9月

应邀讲师，Schlumberger 2006 年会，休斯敦，德克萨斯州，2006年10月

应邀讲师，战略联盟职业协会，芝加哥，伊利诺州，2006年10月

应邀讲师，SMTA技术协会，芝加哥，伊利诺州，2006年6月

应邀演讲，深圳律师协会，深圳，中国，2006年3月

应邀参会和演讲，西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社团，芝加哥，伊利诺州，
2006年2月

应邀讲师，APICS 2005 国际会议和博览会，堪萨斯城，密苏里州，2005年10月

应邀演讲，芝加哥律师协会，芝加哥，伊利诺州，2005年4月

在中国知识产权案件中管辖地至关重要，《企业家法律顾问》，2005年9/10
月刊，第二卷第五册第22-23页

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与中国贸易关系中最引人关注的环节，《芝加哥律师》，
2005年3月

技术转让输进和输出中国，《全球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报告》，2004年10月

讲座，专利律师事务所协会，芝加哥，伊利诺州，2004年9月

讲座，北京大学，北京，中国，2004年5月


